[bookmark: _GoBack]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小115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後照顧及班辦理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（一）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後照顧服務班實施要點
（二）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堆動「課後好安心」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計畫
二、目的：為使學生獲得妥善照顧，並符合學生家庭之需求。
三、內容：
 （一）時間：115年08月31日(星期一) ～ 116年01月20日（星期三）
       下午班：12:00~16:00   傍晚班：16:00~17:30  星光班：17:30~19:00
 （二）收費：依臺北市教育局頒佈「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後照顧服務班及課後學藝活動實施
            要點」收費。
 （三）人數：每班以十五人為原則，以參加全期為收費標準，如參加人數未滿十五人，
        得酌予提高收費，惟不得超過原收費的百分之二十為原則。
 （四）師資：由校內教師或外聘教師擔任。
 （五）班別：如背面之報名表
四、學生參加本活動之退費基準：
 （一）於確定開班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全部。
 （二）於確定開班後至未逾上課總時(節)數三分之ㄧ申請退費者，不論是否開始上課，
       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。
 （三）於開班後超過上課總時(節)數三分之ㄧ、未達三分之二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   
       之三分之ㄧ。
 （四）於開班後超過上課總時(節)數之三分之二申請退費者，不予退費。
 （五）若學校因故未能開班授課，應全額退還費用。前項退費基準，如學習材料費已購置
       成品者，則發還成品。
五、注意事項：
 （一）參加之師生均採自願原則，不強迫，收費依「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後照顧服務班及課後學藝活動實施要點」核算。
 （二）資料請填寫完整，以免權益受損。
 （三）活動期間自行請假，或因不可抗力之因素(如：颱風、流感停課……等)缺課者，
       無法進行退費。
 （四）若學生之身分同時得政府補助多項，僅得擇一申請，不得重覆。
 （五）為維護上課品質及安全，若有影響、干擾上課、破壞學校設備、違反資安等情形，
       經勸阻仍未改善則者，記點一次並發給糾正單，請家長簽名並繳回；記點達三次者
   將予以退班。若違規情節嚴重者，得以直接退班，校方有權依情節狀況修改此條款
   及細則而毋需另行通知。退費方式依退費標準辦理之。
（6） 依「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後照顧實施要點」規定，得免費參加課後照顧之身分者，
       若檢附資料不全，則須繳交報名班別之全額費用。
    1.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：請檢附114年度低（中低）收入卡影本。
2.身心障礙身分：請檢附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影本。
3.原住民學生：請檢附戶口名簿影本。
4.情況特殊及家庭突遭變故身分：請檢附具體證明，並經校長核章。
5.家戶所得在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，且家戶年利息收入低於二萬元以下：請檢附戶口
  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，以及父與母114年度國稅局所得清單證明。   
六、報名、繳費方式：
 （一）報名時間：115年06月03日(三）～06月10日(三)中午12時前
 （二）報名方式：紙本報名於上班時間繳交至本校教務處
 （三）報名後將另行通知開班與否
 （四）繳費時間：確定開班後，將另行通知
 （五）繳費地點：親子綁定者可線上繳費；未綁定者可至臺北富邦銀行或超商繳費
七、備註：請按照規定日期、招生對象報名及繳費，未按照規定報名繳費者，恕不受理。 
八、本辦法經陳校長核示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小115學年度第一學期『課後照顧班』報名表	
貴家長 您好：
為了讓學生在放學課後得到妥善的照顧，本校辦理課後照顧班。貴子弟如需參加，請詳閱說明後填寫報名表。並於115年06月10日（星期三）中午12時前將報名表送至教務處。若有任何問題，請來電2591-4085 轉8012，洽教務處 教學組。謝謝您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山國小教務處 敬啟  115.06.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小115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後照顧班報名表

	現在班級
	   年    班    號
	□新生
	緊急聯絡人
（請詳填）
	聯絡人姓名
	

	學生姓名(正楷)
	
	
	電話
	

	請在報名班別之勾選欄打 
	班別
	上課時間/粗估費用
	※
	招生對象

	低年級下午班
12:00-16:00
	□週一18天2160元   □週三20天2400元
□週四20天2400元   □週五16天1920元

□週一、週三、週四、週五共8880元
	此金額為粗估之費用，實際金額以開學後收費三聯單為準。
	升1-2年級

	中年級下午班
12:00-16:00
	□週三20天2400元   □週五16天1920元

□週三＋週五4320元
	
	升3-4年級

	高年級下午班
12:00-16:00
	□週三20天2400元
	
	升5-6年級

	傍晚班
16:00-17:30
	□週一1350元  □週二1575元  □週三1500元
□週四1500元  □週五1200元

□週一～週五7125元
	
	1–6 年級

	星光班
17:30-19:00
	□週一1350元  □週二1575元  □週三1500元
□週四1500元  □週五1200元

□週一～週五7125元
	
	1–6 年級




	免費參加學生
之身分別
※僅需勾選身分別，並於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申請安心就學方案時檢附證明。
	□低收入戶  □中低收入戶 
□原住民身分 
□情況特殊﹝需導師檢附說明，並經校長核章。﹞
□身心障礙身分 
□家庭突遭變故身分﹝需具體證明，並經校長核章。﹞
□家戶所得在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，且家戶年利息收入低於二萬元以下 
	午餐
調查
	□
低中高
下午班
需要
代訂午餐
請打
60元/餐

	家長
簽名
	
	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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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備註：請按照規定日期、招生對象報名及繳費，未按照規定報名繳費者，恕不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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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長核示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 


 


 




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小 11 5 學年度第 一 學期課後照顧 及 班辦理實施計畫   一、依據：（一）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後照顧服務班實施要點   （二）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堆動「課後好安心」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計畫   二、目的：為使學生獲得妥善照顧，並符合學生家庭之需求。   三、內容：     （一） 時間： 11 5 年 0 8 月 3 1 日 ( 星期 一 )  ～   1 1 6 年 0 1 月 20 日（星期 三 ）             下午班 ： 12:00~ 16:00      傍晚 班 ： 16:00 ~ 17:30    星光 班 ： 17:30 ~ 19:00     （二） 收費： 依 臺 北市教育局頒佈「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後照顧 服務班 及課後學藝活動實施                要點」收費。     （三）人數： 每班以 十 五 人為原則，以參加全期為收費標準， 如參加人數未 滿十五人，            得酌予提高收費， 惟 不 得超 過原收費的百分之二十為原則 。     （四） 師資 ：由校內教師或外聘教師擔任。     （五） 班別 ： 如 背 面之報名表   四、學生參加本活動之退費基準：     （一） 於 確定開班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全部。     （二） 於 確定開班後至未逾上課總時 ( 節 ) 數三分之ㄧ申請退費者，不論是否開始上課，           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。     （三） 於 開班後超過上課總時 ( 節 ) 數三分之ㄧ、未達三分之二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               之三分之ㄧ。     （四） 於開班後超過 上課總時 ( 節 ) 數之三分之二 申請退費者 ，不予退費。     （五） 若 學校因故未能開班授課，應全額退還費用。前項退費基準，如學習材料費已購置           成品者，則發還成品。   五、注意事項：     （一） 參加之師生均採 自願原則，不強迫，收費依「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後照顧 服務班 及課 後 學 藝活動實施要點」核算。     （二） 資料請填寫完整，以免權益受損。     （三） 活動期間 自行請假 ，或因 不可抗力之因素 ( 如：颱風、流感停課 …… 等 ) 缺課者 ，           無法進行退費 。     （四） 若 學生 之身分同時得 政府補助 多項 ，僅得擇一申請，不得重覆。     （五） 為維護上課品質及安全，若有影響、干擾上課、破壞學校設備、違反資安 等 情形，           經勸阻仍未改善則 者， 記點一次並發給糾正單，請家長簽名並繳回 ； 記點達三次者         將予以退 班 。 若違規 情節嚴重者，得 以 直接退班 ，校方有權依情節狀況修改此條款       及細則而毋需另行通知。退費方式依退費標準辦理之 。   （六） 依「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後照顧實施要點」規定 ， 得免費參加課後照顧之身分 者 ，           若檢附資料不全，則須繳交報名班別之全額費用 。        1. 低收入戶 、 中低收入戶：請檢附 11 4 年度低 （ 中低 ） 收入卡影本 。   2. 身心障礙身分：請檢附 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。   3. 原住民學生：請檢附 戶口名簿影本 。   4. 情況特殊及家庭突遭變故身分：請檢附具體證明，並經校長核章。   5. 家戶所得在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，且家戶年利息收入低於二 萬元以下：請檢附 戶口      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，以及 父與母 11 4 年度國稅局所得清單證明 。       六、報名、繳費方式：     （一） 報名時間： 1 15 年 06 月 03 日 ( 三 ） ～ 0 6 月 1 0 日 ( 三 ) 中 午 12 時 前     （二） 報名方式： 紙本報名 於上班時間繳交至本校 教務處     （三） 報名後將另行通知開班 與否     （四） 繳費時間： 確定開班後 ，將 另行通知     （五） 繳費地點： 親子綁定者可線上繳費；未綁定者可至 臺北富邦銀行或超商 繳費   七、備註：請按照規定日期、招生對象報名及繳費，未按照規定報名繳費者，恕不受理。     八、本辦法經陳 校長核示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    

